附件2：

各行政部门数据采集负责表及注意事项

数据采集和诊改工作是教育部考察学院人才培养质量和发展情况的重要依据，请各行政部门高度重视此项工作，严格按以下要求和注意事项认真填报。

数据统计时间为2016年9月1日至2017年8月31日。

一、党政办：

核对表2.2院校领导参与教学联系学生中“分管工作”项，填写“关注教学和学生情况”各项数据。

填写表9.6.2学校获奖情况，仅限省部级、国家级奖项。

表3.1占地、建筑面积，3.2馆藏图书资料，3.3阅览室，3.5固定资产，教务处统一按党政办基础报表数据填写；

二、招生就业处

填写表1.3 2017年招生计划，表1.4 2017年招生方式，表7.6招生就业情况，表9.4就业单位与联系人，表9.5应届毕业生信息。

因以上各表涉及数据较多，无法单条输入，故未通过CRP分配任务，请EXCEL发送教务处，由教务处批量上传。

三、财务处

填写“表5办学经费”，含经费收入和经费支出等7张表；

四、学生处

填写表8.1教学与学生管理文件（学生管理部分），表8.8奖助学情况。

审核各二级学院（部）表9.6.1学生获奖上报情况。

五、团委

协助审核表9.6.1学生获奖上报情况。

填写表9.6.3学生社团、红十字会获奖情况，表10.3学生社团，表10.4红十字会，表10.5志愿者活动。

六、网络中心

核对3.4.3 信息化工作机构与人员，表3.4.1信息化建设概况，表3.4.2管理信息系统。

七、培训学院

核对表4.3 职业技能鉴定机构中“鉴定内容”项、填写“鉴定数”；

填写附表：与专业相关的社会技术培训总数、学校为企业技术服务年收入、学校为企业年培训员工数（见CRP邮箱）。

八、校企合作办公室

监督、审核各二级学院（部）表7.5产学合作的填报情况。

九、国有资产办公室
审核表9.3 社会（准）捐赠填报情况

以上数据采集工作请于2017年11月27日前完成，如有任何疑问，请与教务处评估科联系，电话：6586261。

教务处评估科制

